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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區 小 型 工 程 事 宜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議 員 匯 報 ： (a) 觀 塘 區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2013/14年 度 的 實

際 支 出 ； 及  (b) 已 通 過 的 觀 塘 區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新 建 議 項 目 。  
 

 

背 景  

 

2 .   由 上 屆 開 始 ， 隨 著 區 議 會 的 職 能 進 一 步 提 升 ，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由 區 議

會 建 議 、 批 准 及 撥 款 進 行 ， 以 盡 量 滿 足 區 內 居 民 需 要 。 區 議 會 亦 直 接 參 與

策 劃 、 設 計 及 監 察 工 程 的 進 度 。  

 

3.  觀 塘 區 議 會 在 2013/14 年 度 所 獲 的 工 程 撥 款 額 為 19,581,000 元  (其 中

16,840,000 元 撥 款 予 地 區 工 程 專 責 小 組 ， 另 2,741,000 元 撥 款 予 環 境 及 衞 生

委 員 會 )。  
 
4.   一 如 以 往 ， 為 確 保 各 項 工 程 可 盡 快 開 展 討 論 ， 觀 塘 區 議 會 在

2013/14 年 度 籌 劃 不 超 過 總 額 為 58,743,000 元 的 工 程 計 劃 ， 並 致 力 控 制 開

支 ， 確 保 實 際 支 出 不 會 超 越 所 獲 的 工 程 撥 款 額 。  
 

 
2013/14 年 度 的 撥 款  
 
5.   觀 塘 區 議 會 於 2013/14 年 度 通 過 籌劃之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撥 款 總 額 為

55,234,324 元  (包 括 由 上 年 度 轉 撥 工 程 )， 而 截 至 2013 年 10 月 15 日 ，

2013/14 年 度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的 實 際 支 出 為 7,815,002 元  (見 附 件 一 )， 已 包 括

上 年 度 轉 撥 金 額 ， 支 出 扼 述 如 下 ：  

 

5.1 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主 導 的 工 程 實 際 支 出 金 額 為 3,286,090 元 ； 及  

 

5.2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主 導 的 工 程 實 際 支 出 金 額 為 4,528,912 元 。  

 
6.   在 2013年 9月 12日 舉 行 的 觀 塘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和 觀 塘 地 區 工 程

專 責 小 組 的 會 議 ， 以 及 在 9月 17日 舉 行 的 觀 塘 環 境 及生 委 員 會 上 ， 已 通 過

的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新 建 議 項 目 共 18項 ， 估 計 承 擔 總 額 為 20,731,627元 。 有 鑑 工

程 籌 劃 需 時 ， 為 加 快 觀 塘 區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整 體 進 度 ， 此 18項 新 建 議 的 地 區

小 型 工 程 項 目 ， 已 於 2013年 9月 26日 以 文 件 傳 閱 形 式 獲 委 員 通 過 。  



 
7.   若 工 程 進 展 順 利 ， 預 計 2013/14 年 度 觀 塘 區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的 支 出 約

為 22,212,366元 ，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及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將 密 切 留 意 工 程 進 度

與 實 際 開 支 。  
 
 
徵 詢 意 見  

 
8.   請 議 員 備 悉 2013/14年 度 觀 塘 區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的 實 際 支 出 (附 件 一 )。  
 
 

 

 

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 

2013 年 10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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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 

觀塘區地區小型工程 

2013/14 年度撥款及支出 

(截至 2013 年 10 月 15 日) 

 

 
 ($) 

區議會給予環境及衞生委員會的撥款 ： 2,741,000 

區議會給予地區工程專責小組的撥款 ： 16,840,000 

總署給予區議會的工程撥款額 ： 19,581,000 

 

工程代理 工程項目 

上年度轉撥及

2013/14 獲通過

籌劃工程總額 

($) 

2013/14 
預計工程支出總額 

($) 

截至 2013 年 

10 月 15 日 

實際支出 
($) 

A. 觀塘民政事務處主導的工程項目 

環境及衞生 

委員會工程 
5,360,000 999,652 164,581 

1. 總署工程組 

/ 合約工程

顧問 地區工程專責 

小組工程 20,247,000 3,419,000 1,722,468 

2. 建築署 8 間社區會堂 

維修改善工程 5,042,000 2,638,390 1,399,041 

總 額 (A) 30,649,000 7,057,042 3,286,090 
B.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主導的工程項目 

1. 康文署/ 

 承辦商 

植樹及建造/ 

改善休憩處 5,538,847 5,538,847 327,868 

2. 建築署 改善工程 
12,769,887 3,344,887 1,712,423 

3. 機電工程署 

  

改善工程 
3,361,590 3,356,590 71,290 

4. 定期合約    

  顧問 

  

建造休憩處/ 

康樂設施 2,915,000 2,915,000 2,417,331 

總 額 (B) 24,585,324 15,155,324 4,528,912 

 
 

合計(A)+(B) 55,234,324 22,212,366 7,815,002 

 


